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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校院财政预算支出计划，我处 2018 年的预算拨款

是 383 万，主要用于保安及停车场管理员工资、校院的消防

器材、监控设备购置，以及校院大门的升级改造和治安消防

监控中心的改造等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

2018 年的项目实施内容主要包括：一是保安及车场管理

员共 27 人全年的工资费用，此项目已按规定每月发放；二

是治安消防监控系统的 2018 年度维护保养，该项目根据维

保合同要求完成签约事宜；三是校院消防器材的购置，根据

消防安全规定及消防器材的使用年限，进行分批更换；四是

完成校院东西大门、车辆识别系统、西门人行翼闸的改造，

根据招投标文件及合同要求进行施工；五是日常保卫工作、

设备配件等购置和维修。该项目主要是根据工作需要开展。

根据保卫处今年预算项目的安排，我处在实施过程中，

按照项目的特点和要求，完成前期可行性研究和摸底调查工

作，经过集体会议协商并咨询相关专家意见；严格按照招投

标法、广东省政府采购等相关文件精神，依法依规实施项目。

今年我处的主要项目的实施按照要求自评等级良好。从

项目的立项，包括项目的论证分析其可行性、完整性、合理

性，以及依据有关文件精神、工作计划，确定立项和资金落

实。根据资金到位情况，合理安排项目的实施、管理，确保

项目完成，达到预期效果。简要情况如下：一是完成保安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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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停车场管理人员 27 人年工资的发放，没有发生漏发、错

发、欠发情况。二是根据校院治安消防监控运营情况，续签

2018 年维保合同，按照合同约定，维保单位对我校监控设备

进行维修、维护，确保监控设备正常运行，发挥 24 小时对

公共场所治安监控；三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及

《校院公共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、《校院消防建筑高层

管理规定》，对校院消防器材和设备进行配置、更换，按照

器材的时效情况分批对过期的灭火器材进行更换。确保消防

设备、灭火器材处于良好状态。四是完成对校院东西大门、

西门人行翼闸及车辆识别系统升级改造。该项目根据 2018

年工作计划安排，前期通过对周边单位了解，以及咨询有关

厂家，结合党校的实际及校院领导要求，确定整改方案，并

通过招投标工作，完成了该项目工程。坚固了校院大门，完

善了校园门卫安全管理系统，同时加强了外来车辆的管理，

缓解了校园停车难的问题。

二、绩效表现

保卫处各项目按照工作安排有序实施，项目资金在使用

过程中，按照合同要求也已到位，基本没影响项目的正常运

作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项目资金审批到位时间过长，影响到

项目的实施，造成 2018 年个别项目没能按期完成，影响了

财政拨款预算资金支出的完成。另由于一些突发情况的出

现，造成预算外的开支，对保卫工作的开展形成一定的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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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改进意见（计划）

针对保卫工作在财政拨款预算开支存在的问题，我处将

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对预算开支工作的管理。

（一）有计划、有安排、有跟进实施项目，确保预算资

金开支合理、规范；

（二）开展细致、深入的预算工作调查和研究，认真考

虑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，防止出现预算盲区和超预算；

（三）结合工作实际，加强对资金的管理，合理安排资

金支出和资金使用进度；

（四）加强对项目的深调研，确保项目实施达到预期效

果，成本最低化、效益最大化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一是加强对具体业务部门在财务等方面进行指导。如在

项目实施过程中资金使用、固定资产登记、报帐等方面给予

帮助和指导。

二是预算指标审批，资金到位过程尽量缩短时间，以免

影响项目实施进度。


